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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信会师函字[2015]第 4010 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我们接受委托，对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豪

润达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于2015年4月27日出具了

信会师报字[2015]第410291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4号-非标

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非标准无保留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德豪润达公司于2014年底持有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的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士照明）27.03%的股权，雷

士照明是德豪润达公司的联营企业，截止至本报告日雷士照明尚未公

告经董事会批准的2014年度全年财务业绩，财务数据是否会进一步的

调整尚存在不确定性。 

 

二、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雷士照明原计划于2015年3月31日前公告2014年全年业绩，后由

于雷士照明于2015年3月下旬及4月中旬先后发出延迟发表及派发截

至2014年12月31日之年度的年度业绩公告，根据雷士照明发出的通

告，计划最迟将于2015年5月10日当周完成刊发经审计的2014年度业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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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雷士照明管理层及其聘请的境外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必

要的沟通，但我们不能确定雷士照明董事会是否会进一步修订经初步

审计的财务数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

非无保留意见》第七条第（二）的规定及相关准则应用指南第 11 条

第（1）项的指引，由于未能就该项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以及德豪润

达公司确认的 2014 年度对雷士照明的投资收益获取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我们无法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故我

们就上述情况在审计报告中进行了保留，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三、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德豪润达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 

 

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德豪润达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影响的金额具有不确定性，尚需根据雷士照明公告的 2014 年度业

绩情况确定。 

 

德豪润达公司以雷士照明 2014 年未经审计业绩数据为基准计算

对雷士照明的投资收益。根据测算，如果雷士照明 2015 年 5 月 10 日

当周披露的经审计 2014 年度经营业绩发生重大下调（在雷士照明未

经审计 2014 年净利润的基础上下调金额超过 5,161 万元），将导致德

豪润达公司 2014 年度经营业绩由盈利转为亏损。 

 

本所、德豪润达公司、雷士照明与负责雷士照明审计的境外会计

师事务所进行了沟通，确认雷士照明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其他重大

的不确定事项和不利影响。因此，根据各方对雷士照明 2014 年度经

营业绩的评估，本所判断雷士照明 2014 年经审计经营业绩不会发生

重大不利变化，预计不会导致德豪润达公司 2014 年度出现亏损，并

且净资产不会出现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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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是否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制

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规定的情形说明 

 

截止本说明出具日，保留事项段中涉及事项我们已经按照审计准

则实施了部分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该等非标准保留意见涉及事项不

属于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规定的情形。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2014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信会师函字[2015]第4010号
	一、非标准无保留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二、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三、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德豪润达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
	四、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是否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规定的情形说明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